中国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关于省十三届

人大五次会议第437号建议的答复
阮译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理顺社保经办机构向银行等金融机构查询用人单位账户的建议》收悉。感谢您对我省金融工作的关心和支持。现就建议提出的有关问题答复如下：

当前,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按照《最高人民法院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法院查询和人民银行协助查询被执行人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户银行名称的联合通知》（法发〔2010〕27号）和《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协助人民法院查询被执行人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户银行名称的通知》（银办发〔2010〕158号）的规定，协助法院查询相关单位及个人的开户行名称，并指导辖区金融机构按照《金融机构协助查询、冻结、扣划工作管理规定》（银发〔2002〕1号文印发）等规定，协助有权机关做好银行账户查询工作。

针对您提出的社保经办机构向人民银行查询用人单位银行账户渠道不通畅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可以向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查询其存款账户”中所指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应当是指依法经营存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含外资金融机构），包括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城市和农村信用合作社、财务公司、邮政储蓄机构等，不包含人民银行。
关于金融机构协助社保经办机构查询用人单位银行账户问题，经调研了解，目前我省金融机构已将社保经办机构纳入有权查询部门，建立了相应的工作机制和办理流程，实际工作中各金融机构能够积极配合社保经办机构查询相关单位银行账户，此项工作现已成为金融机构的常态化工作，进展顺利。

下一步，我行将进一步督促各金融机构协助社保经办机构做好银行账户查询工作。社保经办机构若在执行过程中发现金融机构查询渠道不通畅的问题可向我行反映，我行将及时核实处理，督促金融机构落实好协助查询有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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